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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86/2021_2022__E5_A4_A9_

E6_B4_A5_E8_B4_A2_E7_c73_386288.htm 为贯彻教育部《全国

普通高等学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

究生（以下简称推免生）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加强高

等学校研究生教育校际交流，我校对接收外校推免生工作做

如下规定： 一、申请推免生条件 1、教育部直属院校获得推

荐免试资格的应届本科毕业生； 2、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，

品学兼优，身体健康，在专业学习和科研上有较大的发展潜

力； 3、获得国家英语六级考试合格证书或国家英语六级考

试成绩在425分以上。 二、接收推免生专业及名额 专业：详

见《天津财经大学2008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》 名额：金融

学5人，会计学：5人，其它每个专业3人。 三、接收推免生程

序 1、符合条件的申请者从我校校园网下载《天津财经大学

接收外校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申请材料》。申请材料包括以

下内容： ①天津财经大学接收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申请

表2份； ②申请人个人陈述1份； ③2名本专业教授的推荐信

各1份，分别密封并在骑缝处签字； ④本科期间学习成绩单1

份，加盖学校教务处公章，密封并由教务处在骑缝处加盖公

章； ⑤获奖证书复印件1份； ⑥国家英语六级考试合格证书

或六级成绩单复印件1份； ⑦所在学校教务处提供的申请人

获得推荐免试资格的证明信（须加盖教务处公章）。 以上材

料中，本科期间学习成绩单以及获得推免资格的证明信（如

确有困难）可延至复试时提交。申请人还可提交已发表的学

术论文、出版物和原创性研究成果。 申请材料寄送地址：天



津市河西区珠江道25号天津财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；邮

政编码：300222；接收申请材料时间：2007年10月12日前。 2

、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组织相关院系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

。初审通过者获得复试资格，我办将通知申请人来校复试。

复试时间为10月中旬。参加复试者请携带相关证书原件。复

试内容及程序参照《天津财经大学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

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复试办法》。 3、复试合格，并经我校

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审定后，我办将向申请者寄发接收函（

约在10月中下旬）。 4、获得我校接收资格的推免生，必须

于10月25日前凭推荐学校提供的免试校验码在当地高招办指

定的报名点进行网上报名、现场确认。录取通知书将在政审

后于次年6月由我校寄给本人。 申请人必须保证提交全部申

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。如果出现不真实或不准确的情况

，我校将取消申请人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资格。 注：申

请材料均使用A4纸。全部申请材料一经收到，恕不退还。 附

：教育部直属院校名单 北京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清华大学

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、北京理工大学、北京科技大学、中国

农业大学、中国协和医科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南开大学、

天津大学、大连理工大学、东北大学、吉林大学、哈尔滨工

业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同济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华东师范大

学、南京大学、东南大学、浙江大学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、

厦门大学、武汉大学、华中理工大学、中国地质大学、国防

科技大学、中山大学、西安交通大学、西北工业大学、北方

交通大学、北京邮电大学、北京林业大学、东北师范大学、

华东理工大学、南京航空航天大学、南京理工大学、中国矿

业大学、南京农业大学、山东大学、石油大学、湖南大学、



中南大学、华南理工大学、四川大学、重庆大学、西南交通

大学、电子科技大学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、兰州大学、第二

军医大学、第四军医大学、哈尔滨工程大学、河海大学、西

北农林科技大学 点击查看更多天津财经大学相关信息>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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